
海南全星药业有限公司                               

 №  

  销售合同 

卖方（甲方）    海南全星药业有限公司    
买方（乙方）                                      
	品名、规格
	生产厂
	单位
	单价
	数量
	金额
	备注

	
	
	
	
	
	
	

	
	
	
	
	
	
	

	
	
	
	
	
	
	

	
	
	
	
	
	
	

	
	
	
	
	
	
	

	合计金额 （人民币大写）:￥
	
	
	
	
	
	


甲乙双方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经过协商一致，签订如下合同： 
付款期限                  

本合同与背面所列条款共为一体，合同的签定表示接受并遵守这些条款。 
	卖方（盖章）
	海南全星药业有限公司

	地      址
	海口市保税区A06-2

	电      话
	0898-

	传      真
	0898-

	开  户  行
	海口市工行金贸分理处

	帐      号
	2201020909024584663

	纳税人登记号
	460100284066991

	授权签约人
	


	买方（盖章）
	海南全星药业有限公司

	地      址
	海口市保税区A06-2

	电      话
	0898-

	传      真
	0898-

	开  户  行
	海口市工行金贸分理处

	帐      号
	2201020909024584663

	纳税人登记号
	460100284066991

	授权签约人
	


签定时间                                

1、合同签定 
1）  本销售合同一式四联，经甲乙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双方合同专用章（或公章）后生效。本销售合同甲方签约人为持有甲方授权委托书的甲方指定的销售代表。 
2）  双方约定，乙方急需甲方货物时，可以要求甲方将填写后的合同盖章后传真给乙方，乙方签字盖章后回传给甲方，由甲方确认后生效；甲方随后将合同原件邮寄给乙方，乙方签字盖章后留下两联，其余两联寄回给甲方。双方约定传真件与原件具有同等效力（传真合同遵守甲方当时所用与乙方以前或其他客户所签合同的背面条款）。 
2、  合同执行 
1）  合同签定后，若因特殊情况乙方需要变更或解除合同时，需在甲方货物发出前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若甲方在接到乙方变更或解除合同通知时已将合同所列货物发出，甲方不再接受乙方的合同变更或解除请求。如遇特殊情况甲方不能按期发货或部分货品短缺，甲方将在收到合同后的2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乙方并及时补发，或由双方协商作出变更或解除本合同的决定。 
2）  甲方按《销售合同》将货物及时交付，以适当的方式组织发运，并承担货物到达乙方所在地到达站前的运费。 
3）  甲方在货物发出后，应将发运日期、运输方式、到站地点通知乙方并将货运单据传真给乙方；乙方应及时组织提货验收并向甲方反馈。若甲方在将货运单传真给乙方7日后，乙方未以书面形式向甲方提出异议，即视为乙方已收到货物。 
4）  甲方对乙方的供货受乙方履行本合同及此前合同付款义务的影响。若乙方在履行本合同或此前合同付款义务时，对甲方欠款超过合同规定的期限或欠款总额超过甲方给予乙方的欠款限额，则双方一致同意，甲方有权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8条的规定减少或终止对乙方的供货。 
5）  在乙方履行完毕其本合同规定所规定的付款义务前，本合同项下货物的所有权仍归属甲方。 
6）  乙方违反本合同规定拒绝收货的，应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和运输部门的罚款。 
3、  货款结算 
1）  货款必须直接汇入甲方开户银行或甲方书面盖章指定的其他帐户。 
2）  若遇货物破损、丢失、原箱短少等情况，按合同有关规定协商解决，另作处理，乙方不得在货款中自行扣除；对乙方违反本规定擅自扣除的货款，甲方有权对该款作未付款处理，并有权依法进行追索。 
3）  乙方有协助甲方对帐的义务。甲方将每月向乙方传送《对帐单》供乙方对帐，乙方应及时对帐确认；若乙方在甲方《对帐单》发出10个工作日内未作回复，即视为乙方已对《对帐单》所列应收帐款等内容予以确认。 
4、  质量条款及售后服务 
1）  甲方保证药品质量符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质量标准及相关规定；药品包装符合有关规定及铁道部、交通部、民航总局和邮局等有关货物运输的要求；药品附产品合格证；进口药品提供有质检部门红章的《进口药品注册证》和《进口药品检验报告书》。 
2）  凡属产品质量问题（不含由于乙方保管不善等原因而造成的），在有效期内，凭国家药检部门的药检报告并经甲方检验部门鉴定后，甲方负责换货和退货，数量以甲方实收数为准。 
3）  甲方不接受乙方在甲方发货3个月后的产品以及间接购进产品（乙方向甲方之外的第三方购入）的退货或换货要求。 
5、  货物短少、破损责任划分及处理 
1）  乙方在货到后应对收货人、产品名称、规格、数量、包装外形、批号、检验报告等现场验收并做好记录，如发现破损、丢失、错发等问题应向承运部门提出，并在承运商送货单据上详细说明，妥善保管货物，同时应在72小时内将承运商出具的货物运输事故签证等有关文件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若乙方未按前述约定执行，则甲方对上述情况及由此引起的后果不承担责任。 
2）  乙方在收到货后30天内发现库存商品原箱短少或内容物破损，要作出现场记录并查明到货日期，出具由保管员、验收员、仓库主任及商品采购员签字后加盖公章的证明并附原装箱单及该批货物的收发记录寄至甲方，由甲方核实情况后补足短少或破损部分。 
6、  双方的一切承诺以加盖单位有效印章的书面形式为有效，任何口头承诺均无效。 
7、  若双方另行签定《购销协议》，则本合同与《购销协议》为一整体，对双方具有同等约束力。 
8、在执行本合同过程中出现违约行为，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有关法律规定处理。在本合同执行过程中若发生争议，甲乙双方可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出诉讼，以法律手段解决。 

